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0-049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程（水工部分） 

钢管采购合同及 BCCP 管采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在执行期间可能存在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对公

司合同履行收益产生影响。 

2、合同金额较大且合同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因此，存在不能及时收回部分合同款的

风险。 

3、合同实施过程中如发生设计变更或受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无法全部履行或

延缓履行的可能。 

 

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川都市圈

城乡东线供水工程（水工部分）管材采购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 

近日，公司收到了与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签订的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程

（水工部分）钢管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钢管合同”)及钢筋缠绕钢筒混凝土压力管（BCCP管）

采购合同（以下简称“BCCP合同”），合同主要情况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1、钢管合同 

甲方：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乙方：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标的：根据合同规定提供的钢管、运输、卸车、技术指导及质量保质期内的维护、

维修服务等。 



交货期：首批货物在甲方出具书面、或电子文档通知后 5 日内交货，后期根据工程进度

按照甲方要求时间供货。最迟的通水日期为 2021年 6月 30日前。 

合同总金额：人民币壹亿肆仟贰佰捌拾捌万伍仟捌佰壹拾肆元肆角壹分（142，885，814.41

元）,合同定价方式为公开招标。 

2、BCCP合同 

甲方：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乙方：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标的：根据合同规定提供的 BCCP管、相关配件、运输、卸车、技术指导及质量保质

期内的维护、维修服务等。 

交货期：首批货物在甲方出具书面、或电子文档通知后 5 日内交货，后期根据工程进度

按照甲方要求时间供货。最迟的通水日期为 2021年 6月 30日前。 

合同总金额：人民币玖仟壹佰伍拾叁万贰仟叁佰壹拾贰元整（91,532,312.00元）,合同

定价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227760047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胜利街 352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维力 

成立日期：1992-01-01 

经营范围：水利、水电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机械设

备、机电设备的安装；房屋租赁；混凝土预制构件加工、销售；建筑材料加工、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与甲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未与甲方发生类似业务情况如下： 

会计年度 合同金额（万元） 占当年营业收入比重 

2017年 0 0% 

2018年 4017.48 2.78% 

2019年 3265.62 1.63% 

4、甲方为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程管线工程的工程总承包商，近年来公司与甲方合



作关系良好，相关款项支付正常，且本合同对应款项分批次支付，公司认为甲方具备支付相

应合同款项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钢管合同 

1.1、合同双方 

甲方（买方）：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乙方（卖方）：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程（水工部分） 

（2）工程地点：吴忠市、灵武市、青铜峡市境内。 

1.3、合同标的：根据合同规定提供的钢管、运输、卸车、技术指导及质量保质期内的

维护、维修服务等。 

1.4、交货和验收 

1.4.1.交货期：首批货物在甲方出具书面、或电子文档通知后 5日内交货，后期根据工

程进度按照甲方要求时间供货。 

1.4.2.交货地点：甲方指定的吴忠市、灵武市、青铜峡市境内的施工地点。 

1.4.3.运输方式：货物由乙方运输至交货地点并由乙方承担卸车费用，甲方有义务向乙

方提供通畅的运输条件及卸货便利条件。 

1.4.4.管材卸车：在道路畅通时须按甲方要求卸放在甲方指定地点，除特殊情况外严禁

成堆码放、乱放。特殊情况指无法直接进入工地现场的情况，如遇特殊情况，乙方可将管材

卸货至甲方指定地点整洁码放，二次转运由甲方负责。如不听从甲方指挥随意卸车，甲方有

权拒付该部分管材（以现场影像资料为准）合同中包含的运输及卸车费用。 

1.4.5.验收时间：每批货物到达工地后即组织验收，一般为 3天内。 

1.4.6.交货验收方式：四方联合验收，并签署联合验收单，该验收单为最终结算依据，

钢管检验资料随货同行（材质证明、检验报告、合格证）。 

1.4.7.验收标准：SY/5037-2012,GB/T23257-2017,CJ/T120-2016。 

1.4.8.交付数量：供货数量以甲方出具的货物需求通知单为准。 

1.5、价款的结算 

合同签订后 7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签订金额的 30%作为预付款（可分两次支付），货

物到达工地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到货价值的 50%作为进度款（以 30 天作为一个批次），甲方

在 2021 年 6月 30日前（即最迟的通水日期前）将验收货物总价值的 15%付与乙方，剩余 5%

作为质保金，质保金到期日为 2022年 6月 30日，如管材运行没有质量问题，甲方需在 2022



年 6月 30日前将验收货物总价值 5%的质保金付与乙方。 

乙方须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13%）交于甲方财务处。 

1.6 其他约定事项 

1.6.1.随机备品,配件工具及供应办法:内外补口及补伤防腐材料由乙方提供。 

1.6.2.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管身使用柔性防护绳保护，管两端安装管端保护

器（管端保护器由乙方人员负责回收）。 

1.7、违约责任 

1.7.1. 甲方逾期付款的，每月须向乙方偿付逾期付款金额千分之五的违约金。 

1.7.2. 甲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受货物和服务的，须承担由此对乙方造成的损失。 

1.7.3. 乙方所交货物品种、数量、规格型号、质量不符合合同或国标规定的，由乙方负

责包换、包退或包修，并承担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 

1.7.4. 乙方逾期交货的，每月须向甲方偿付合同总价千分之五的违约金，并承担甲方因

此所受的损失费用。 

1.8、安全责任 

乙方在管材生产、装车、运输、卸车、交付前，应按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操作、

实施，其间发生的安全事故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1.9、不可抗力 

1.9.1. 不可抗力是指买卖双方在缔结合同时所不能预见的，并且它的发生及其后果是无

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事故。受阻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故发生后尽快用电报、传真或电传通知

对方，并于事故发生后 3 日内将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用特快专递或挂号信寄给对方

审阅确认。 

1.9.2. 签约双方任一方由于受诸如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等不可抗力事故

的影响而不能执行合同时，经确认和双方协商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合同，

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1.10、争议的解决 

1.10.1. 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法律及有关规章规定的技术部门进行质量鉴定，

双方无条件服从该鉴定的结论。 

1.10.2.合同实施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向

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进行解决。 

1.11、附则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BCCP合同 



2.1、合同双方 

甲方（买方）：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乙方（卖方）：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程（水工部分） 

（2）工程地点：吴忠市、灵武市、青铜峡市境内。 

2.3、合同标的：根据合同规定提供的 BCCP管、相关配件、运输、卸车、技术指导及质

量保质期内的维护、维修服务等。 

2.4、交货和验收 

2.4.1.交货期：首批货物在甲方出具书面、或电子文档通知后 5日内交货，后期根据工

程进度按照甲方要求时间供货。 

2.4.2.交货地点：甲方指定的吴忠市、灵武市、青铜峡市境内的施工地点。 

2.4.3.运输方式：货物由乙方运输至交货地点并由乙方承担卸车费用，甲方有义务向乙

方提供通畅的运输条件及卸货便利条件。 

2.4.4.管材卸车：在道路畅通时须按甲方要求卸放在甲方指定地点，除特殊情况外严禁

成堆码放、乱放。特殊情况指无法直接进入工地现场的情况，如遇特殊情况，乙方可将管材

卸货至甲方指定地点整洁码放，二次转运由甲方负责。如不听从甲方指挥随意卸车，甲方有

权拒付该部分管材（以现场影像资料为准）合同中包含的运输及卸车费用。 

2.4.5.验收时间：每批货物到达工地后即组织验收，一般为 3天内。 

2.4.6.交货验收方式：四方联合验收，并签署联合验收单，该验收单为最终结算依据，

交货时附带交货验收产品的合格证等材料。 

2.4.7.验收标准：《钢筋预应力钢筒混凝土压力管道技术规范》DB64/T 1161-2016。 

2.4.8.交付数量：供货数量以甲方出具的货物需求通知单为准。 

2.5、价款的结算 

合同签订后 7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签订金额的 30%作为预付款（可分两次支付），货

物到达工地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到货价值的 50%作为进度款（以 30 天作为一个批次），甲方

在 2021 年 6月 30日前（即最迟的通水日期前）将验收货物总价值的 15%付与乙方，剩余 5%

作为质保金，质保金到期日为 2022年 6月 30日，如管材运行没有质量问题，甲方需在 2022

年 6月 30日前将验收货物总价值 5%的质保金付与乙方。 

乙方须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13%）交于甲方财务处。 

2.6、违约责任 

2.6.1.甲方逾期付款的，每月须向乙方偿付逾期付款金额千分之五的违约金。 



2.6.2.甲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受货物和服务的，须承担由此对乙方造成的损失。 

2.6.3.乙方所交货物品种、数量、规格型号、质量不符合合同或国标规定的，由乙方负

责包换、包退或包修，并承担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 

2.6.4.乙方逾期交货的，每日须向甲方偿付合同总价千分之五的违约金，并承担甲方因

此所受的损失费用。 

2.7、安全责任 

乙方在管材生产、装车、运输、卸车、交付前，应按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操作、

实施，其间发生的安全事故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8、不可抗力 

2.8.1.不可抗力是指买卖双方在缔结合同时所不能预见的，并且它的发生及其后果是无

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事故。受阻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故发生后尽快用电报、传真或电传通知

对方，并于事故发生后 3 日内将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用特快专递或挂号信寄给对方

审阅确认。 

2.8.2. 签约双方任一方由于受诸如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等不可抗力事故

的影响而不能执行合同时，经确认和双方协商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合同，

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2.9、争议的解决 

2.9.1. 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法律及有关规章规定的技术部门进行质量鉴定，

双方无条件服从该鉴定的结论。 

2.9.2.合同实施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向

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进行解决。 

2.10、附则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合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1、合同总金额为 234,418,126.41元，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11.73%。 

2、公司资金充足，人员、技术、产能均能满足生产需要，具备履行该合同的能力。 

3、合同的履行预计将会对公司 2020年至 2021年的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4、合同约定的产品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一致，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

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该合同而对业主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合同在执行期间可能存在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对公司

合同履行收益产生影响。 



2、合同金额较大且合同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因此，存在不能及时收回部分合同款的风

险。 

3、合同实施过程中如发生设计变更或受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无法全部履行或延

缓履行的可能。 

六、备查文件 

1、《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程（水工部分）钢管采购合同》 

2、《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程（水工部分）钢筋缠绕钢筒混凝土压力管（BCCP）采

购合同》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13日 


